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勞專調字第2號

　　　　　　　　　　　　　　　　　　115年度救字第10號

聲  請  人  陳修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林珍珍  

相  對  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相  對  人  陳奕如  

            陳金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及訴訟救助事件均移送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

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民事訴訟法第4條至第1

9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又因侵權行為

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法第20條、第15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故因侵權行為涉訟之共同訴訟被告之住所

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時，僅共同侵權行為地之法院有共

同管轄權，倘無共同侵權行為地，各被告住所地均有管轄

權，而無上開第20條但書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

字第234號民事裁定參照）。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

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

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亦有明定。

二、經查，本件被告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大

哥大公司）之營業所及陳奕如住所在台北市○○區○○路00

號12樓、被告林珍珍住所在桃園縣八德區，被告陳金興在新

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3樓，業據原告起訴狀記載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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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本件訴訟之被告數人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本院

與臺灣台北地方法院（下稱台北地院）、桃園地方法院均有

管轄權。次查，原告主張任職被告台灣大哥大公司天母直營

門市業務代表期間，自112年4月至10月留職停薪期間，被告

陳奕如為被告台灣大哥大公司之人資，卻勾結被告林珍珍，

在公司帳面上虛列薪資或將應發之獎金津貼透過造假薪資帳

戶或現金提領之方式，非法移轉至被告林珍珍控制之帳戶，

並透過讓原告精神失常及信用破產之情形取得對於原告資產

之實質控制權，被告陳奕如為被告台灣大哥大之受僱人，利

用職務上機會侵害原告權利，配合外人製造假帳，挪用原告

之薪資，被告台灣大哥大公司應依據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被

告陳奕如、林珍珍共同負擔連帶賠償責任。本件係以本於侵

權行為而為請求，而原告所主張發生之侵權行為地位於台灣

大哥大公司之天母地區，是侵權行為發生地係位於台北地院

管轄區域內，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及前開說明，

自應由有共同訴訟特別審判籍管轄法院即台北地院管轄，原

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有違誤，且本件侵權行為地係

位於台北市天母區，本院審酌侵權行為之發生及損害賠償範

圍之證據資料，均與侵權行為地有密切關係，由侵權行為地

法院管轄，應較利於法院發現真實及證據之調查，爰依職權

將本件移送台北地院。

三、另按聲請訴訟救助，應向受訴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09

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受訴法院係指訴訟應繫屬或已繫屬

之法院而言。是本件既經移送管轄法院，原告聲請訴訟救助

事件（本院115年度救字第10號），亦應由受訴法院管轄，

爰依職權一併移送於台北地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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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01

02

03

第三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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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勞專調字第2號
　　　　　　　　　　　　　　　　　　115年度救字第10號
聲  請  人  陳修沁  




相  對  人  林珍珍  
相  對  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相  對  人  陳奕如  
            陳金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及訴訟救助事件均移送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民事訴訟法第4條至第19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又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法第20條、第1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因侵權行為涉訟之共同訴訟被告之住所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時，僅共同侵權行為地之法院有共同管轄權，倘無共同侵權行為地，各被告住所地均有管轄權，而無上開第20條但書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234號民事裁定參照）。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亦有明定。
二、經查，本件被告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大哥大公司）之營業所及陳奕如住所在台北市○○區○○路00號12樓、被告林珍珍住所在桃園縣八德區，被告陳金興在新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3樓，業據原告起訴狀記載綦詳，本件訴訟之被告數人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本院與臺灣台北地方法院（下稱台北地院）、桃園地方法院均有管轄權。次查，原告主張任職被告台灣大哥大公司天母直營門市業務代表期間，自112年4月至10月留職停薪期間，被告陳奕如為被告台灣大哥大公司之人資，卻勾結被告林珍珍，在公司帳面上虛列薪資或將應發之獎金津貼透過造假薪資帳戶或現金提領之方式，非法移轉至被告林珍珍控制之帳戶，並透過讓原告精神失常及信用破產之情形取得對於原告資產之實質控制權，被告陳奕如為被告台灣大哥大之受僱人，利用職務上機會侵害原告權利，配合外人製造假帳，挪用原告之薪資，被告台灣大哥大公司應依據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被告陳奕如、林珍珍共同負擔連帶賠償責任。本件係以本於侵權行為而為請求，而原告所主張發生之侵權行為地位於台灣大哥大公司之天母地區，是侵權行為發生地係位於台北地院管轄區域內，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及前開說明，自應由有共同訴訟特別審判籍管轄法院即台北地院管轄，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有違誤，且本件侵權行為地係位於台北市天母區，本院審酌侵權行為之發生及損害賠償範圍之證據資料，均與侵權行為地有密切關係，由侵權行為地法院管轄，應較利於法院發現真實及證據之調查，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台北地院。
三、另按聲請訴訟救助，應向受訴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0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受訴法院係指訴訟應繫屬或已繫屬之法院而言。是本件既經移送管轄法院，原告聲請訴訟救助事件（本院115年度救字第10號），亦應由受訴法院管轄，爰依職權一併移送於台北地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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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林珍珍  

相  對  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相  對  人  陳奕如  

            陳金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及訴訟救助事件均移送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

    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民事訴訟法第4條至第1

    9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又因侵權行為

    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法第20條、第15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故因侵權行為涉訟之共同訴訟被告之住所

    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時，僅共同侵權行為地之法院有共

    同管轄權，倘無共同侵權行為地，各被告住所地均有管轄權

    ，而無上開第20條但書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

    第234號民事裁定參照）。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

    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

    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亦有明定。

二、經查，本件被告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大

    哥大公司）之營業所及陳奕如住所在台北市○○區○○路00號12

    樓、被告林珍珍住所在桃園縣八德區，被告陳金興在新北市

    ○○區○○路00巷0弄0號3樓，業據原告起訴狀記載綦詳，本件

    訴訟之被告數人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本院與臺灣台

    北地方法院（下稱台北地院）、桃園地方法院均有管轄權。

    次查，原告主張任職被告台灣大哥大公司天母直營門市業務

    代表期間，自112年4月至10月留職停薪期間，被告陳奕如為

    被告台灣大哥大公司之人資，卻勾結被告林珍珍，在公司帳

    面上虛列薪資或將應發之獎金津貼透過造假薪資帳戶或現金

    提領之方式，非法移轉至被告林珍珍控制之帳戶，並透過讓

    原告精神失常及信用破產之情形取得對於原告資產之實質控

    制權，被告陳奕如為被告台灣大哥大之受僱人，利用職務上

    機會侵害原告權利，配合外人製造假帳，挪用原告之薪資，

    被告台灣大哥大公司應依據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被告陳奕如

    、林珍珍共同負擔連帶賠償責任。本件係以本於侵權行為而

    為請求，而原告所主張發生之侵權行為地位於台灣大哥大公

    司之天母地區，是侵權行為發生地係位於台北地院管轄區域

    內，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及前開說明，自應由有

    共同訴訟特別審判籍管轄法院即台北地院管轄，原告向無管

    轄權之本院起訴，顯有違誤，且本件侵權行為地係位於台北

    市天母區，本院審酌侵權行為之發生及損害賠償範圍之證據

    資料，均與侵權行為地有密切關係，由侵權行為地法院管轄

    ，應較利於法院發現真實及證據之調查，爰依職權將本件移

    送台北地院。

三、另按聲請訴訟救助，應向受訴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09

    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受訴法院係指訴訟應繫屬或已繫屬

    之法院而言。是本件既經移送管轄法院，原告聲請訴訟救助

    事件（本院115年度救字第10號），亦應由受訴法院管轄，

    爰依職權一併移送於台北地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勞專調字第2號

　　　　　　　　　　　　　　　　　　115年度救字第10號

聲  請  人  陳修沁  





相  對  人  林珍珍  

相  對  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相  對  人  陳奕如  

            陳金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及訴訟救助事件均移送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但依民事訴訟法第4條至第19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又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法第20條、第1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因侵權行為涉訟之共同訴訟被告之住所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時，僅共同侵權行為地之法院有共同管轄權，倘無共同侵權行為地，各被告住所地均有管轄權，而無上開第20條但書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234號民事裁定參照）。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亦有明定。

二、經查，本件被告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大哥大公司）之營業所及陳奕如住所在台北市○○區○○路00號12樓、被告林珍珍住所在桃園縣八德區，被告陳金興在新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3樓，業據原告起訴狀記載綦詳，本件訴訟之被告數人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本院與臺灣台北地方法院（下稱台北地院）、桃園地方法院均有管轄權。次查，原告主張任職被告台灣大哥大公司天母直營門市業務代表期間，自112年4月至10月留職停薪期間，被告陳奕如為被告台灣大哥大公司之人資，卻勾結被告林珍珍，在公司帳面上虛列薪資或將應發之獎金津貼透過造假薪資帳戶或現金提領之方式，非法移轉至被告林珍珍控制之帳戶，並透過讓原告精神失常及信用破產之情形取得對於原告資產之實質控制權，被告陳奕如為被告台灣大哥大之受僱人，利用職務上機會侵害原告權利，配合外人製造假帳，挪用原告之薪資，被告台灣大哥大公司應依據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被告陳奕如、林珍珍共同負擔連帶賠償責任。本件係以本於侵權行為而為請求，而原告所主張發生之侵權行為地位於台灣大哥大公司之天母地區，是侵權行為發生地係位於台北地院管轄區域內，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及前開說明，自應由有共同訴訟特別審判籍管轄法院即台北地院管轄，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有違誤，且本件侵權行為地係位於台北市天母區，本院審酌侵權行為之發生及損害賠償範圍之證據資料，均與侵權行為地有密切關係，由侵權行為地法院管轄，應較利於法院發現真實及證據之調查，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台北地院。

三、另按聲請訴訟救助，應向受訴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0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受訴法院係指訴訟應繫屬或已繫屬之法院而言。是本件既經移送管轄法院，原告聲請訴訟救助事件（本院115年度救字第10號），亦應由受訴法院管轄，爰依職權一併移送於台北地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